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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2.

3. 預算

4.

5.

6.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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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編製

2.

3.編製

4.編製

5.編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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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2. 95 實施
涉 定

業務 單位

3.

4.

5.

6

參考  

 



7

蔡雅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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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2.

3.

並應於
次年度 之教
育

4.明定
核人
之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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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

自行

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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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內部審核的範圍

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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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 

主辦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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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發票、表單或其他可資證明書據。

過網路下載列印者，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，應由
經手人簽名負責。 

    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
    應負相關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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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2.
3.
4.

號

5.

22

1.
2.

3.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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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留存 資料或受領人為其他機關者，得免記其身份證明文件字號或 一
 

 

        

得 
( ) ( )

4. ( ) 開

(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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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各機關透過網路完成交易，應取得第四點第一項
    
   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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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

(1).    
   職務應力求切實。

(2). 處 3
 

(3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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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會
(1).

計  

(2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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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承辦人員，主計室將竭誠為您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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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



